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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為草擬本，其內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亦可能會作出變動，並須與本文件封面「警告」一節一併閱覽。

業務目標及策略

 有關我們的業務目標及策略詳情，請參閱本文件「業務」一節「業務策略」一段。

實施計劃

為實施上述業務目標及策略，下文載述由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
 止期間各 為期六個月的實施計劃。務須注意的是，我們的實施計劃是依據下文「基準和假設」
分節所述的基準和假設制定。該等基準和假設受限於許多不 確定性及不可預測的因素，特別
是本文件「風險因素」一節所載的風險因素。

由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擴展我們的貿易業務 • 繼續與現有及潛在客戶以及白銀、黃金及其他金
屬的供應商發展合作關係

 • 繼續與金銀業貿易場 行員合作，向 本地投資者推
廣白銀

 • 利用上市所得款項為購買白銀存貨提供資金

擴充及維護加工設施 • 為應付加工設施 工作量增加而增聘員工

 • 為營運 電解設施申請必需的許可證

 • 開始設計及建立一個產品檢測實驗室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的六個月

擴展我們的貿易業務 • 繼續與現有及潛在客戶以及白銀、黃金及其他金
屬的供應商發展合作關係

 • 為應付貿易業務量增加而增聘員工

 • 繼續與金銀業貿易場 行員合作，向 本地投資者推
廣白銀



業 務 目 標 陳 述 及 所 得 款 項 用 途

– 203 –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內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亦可能會作出變動，並須與本文件封面「警告」一節一併閱覽。

擴充及維護加工設施 • 獲得必需的許可證及開始使用電解設施

 • 擴大原材料採購範圍， 覆蓋成色較差的材料

 • 於檢測實驗室建成 後評估現有加工設施的效益及
效率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六個月

擴展我們的貿易業務 • 繼續與現有及潛在客戶以及白銀、黃金 及其他金
屬以及成色較差的白銀原材料的供應商發展合作
關係

 • 繼續與金銀業貿易場 行員合作，向 本地投資者推
廣白銀

擴充及維護加工設施 • 考慮是否有需要翻新現有加工設施，以支持可能
進行的業務拓展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的六個月

擴展我們的貿易業務 • 繼續與現有及潛在客戶以及白銀、黃金 及其他金
屬以及成色較差的白銀原材料的供應商發展合作
關係

 • 繼續與金銀業貿易場 行員合作，向 本地投資者推
廣白銀

擴充及維護加工設施 • 續簽現有工場的租約或搬遷

 • 在有需要時添置加工設備

 • 於適當情況下 翻新現有加工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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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六個月

擴展我們的貿易業務 • 繼續與現有及潛在客戶以及白銀、黃金 其他金屬
以及成色較差的白銀原材料的供應商發展合作關
係

 • 繼續與金銀業貿易場 行員合作，向 本地投資者推
廣白銀

擴充及維護加工設施 • 評估加工設施的效益及效率並改進自動化加工

基準和假設

董事於編製由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期間各為期六個月的實施計
劃時已應用以下主要假設 。

(a) 香港及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進行或將進行業務及提供或將提供人力資源相關服務之任
何其他地方之現有政治、法律、財政或經濟狀況將不會有重大變動；

(b) 香港或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經營或將會經營業務或註冊成立之任何其他地方的稅基或
稅率將 不會有重大變動；

(c) 〔編篡〕將根據本文件「〔編篡〕的架構及條件」一節所述完成；

(d) 本集團有能力挽留我們的客戶及供應商；

(e) 本集團有能力挽留管理層及主要營運部門的重要僱員；

(f) 本集團將不會受本文件「風險因素」一節所載的任何風險因素的重大影響；及

(g) 本集團能夠繼續經營業務，經營 方式大致與往績 記錄期間無異，亦可在無任何阻礙（ 在
任何 方面對我們的經營或業務目標造成不利影響）之情況下開展我們的實施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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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編篡〕之理由及所得款項用途

董事相信，股份於創業板上市將提高本集團的企業知名度，來自〔編篡〕的所得款項淨額將鞏
固我們的財務狀況及將使我們能實施上文「實施計劃」一段所載的業務計劃。此外，本集團
可藉於聯交所公開上市 於資本市場進行企業融資活動，從而有助本集團的日後業務發展，提
升本集團的企業形象及增強我們的競爭力。

〔編篡〕所得款項淨額（經扣除相關開支）預計約為〔編篡〕港元。董事目前擬將〔編篡〕所得款項
淨額用作以下用途：

— 所得款項淨額的約〔編篡〕（或約〔編篡〕港元）用 以在我們的工場設立檢測實驗室及購置
機械設備；

— 所得款項淨額的約〔編篡〕（或約〔編篡〕港元）用於償還銀行貸款；及

— 所得款項淨額的約〔編篡〕（或約〔編篡〕港元）用於為購買向 客戶銷售的白銀存貨提供資
金。

總括而言，實施我們 由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業務目標及策略的
資金將來自下列〔編篡〕所得款項淨額：

 由最後

 實際可

 行日期至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佔所得款項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淨額之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總額 概約百分比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設立一間檢測實驗室
 及購置機械設備  〔編篡〕 〔編篡〕 〔編篡〕 〔編篡〕 〔編篡〕 〔編篡〕 〔編篡〕

償還銀行貸款 〔編篡〕 〔編篡〕 〔編篡〕 〔編篡〕 〔編篡〕 〔編篡〕 〔編篡〕

購買白銀存貨 〔編篡〕 〔編篡〕 〔編篡〕 〔編篡〕 〔編篡〕 〔編篡〕 〔編篡〕
       

 〔編篡〕 〔編篡〕 〔編篡〕 〔編篡〕 〔編篡〕 〔編篡〕 〔編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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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擬將約〔編篡〕港元（佔〔編篡〕所得款項淨額的約〔編篡〕）用於償還銀行貸款，以減少利息
開支及改善我們的資產負債比率。有關銀行貸款為 定期貸款，按年利率 倫敦銀行同業拆借利
率加  2.5%計息， 須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日起六個月內償還。該銀行貸款中的3.6百萬美元
已被提取並用作 購買白銀存貨。於往績記錄期間，本集團一般透過股東權益、內部產生的現
金流量及來自銀行、一名控股股東及一名關連方（為控股股東之同系附屬公司）的借貸相結合
的方式為營運提供資金。上市後，本集團將主要透過內部產生的現金流量及銀行借貸為營運
提供資金。董事認為，銀行借貸將有助我們購入更多存貨並擴大我們的業務規模。

董事認為，〔編篡〕所得款項淨額將足夠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業
務計劃提供資金，理由如下：

(i)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擁有銀行信貸融通總額約  74.5百萬港元，其中  45.9百萬港
元已動用 及  28.6百萬港元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可供使用；

(ii) 約〔編篡〕港元之所得款項淨額將以根據〔編篡〕發行新股份的方式籌集，及我們所結欠
輝亞之約〔編篡〕百萬港元將於緊接〔編篡〕完成前進行資本化，從而大大提高我們的資
產淨值；

(iii)  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三十一日，我們有未經審核流動資產淨值約15.8百萬港元，而二零
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經審核流動資產淨值則約為17.9百萬港元。鑒於金屬交易的
高流動性質及存貨周轉天數低，我們認為我們的日常營運維持有充足的營運資金；及

(iv) 本集團於二零一 四年 四月三十 日之資產淨值約為  20.1百萬港元。

倘〔編篡〕所得款項淨額未即時用於以上用途，董事目前計劃將該所得款項淨額存放於獲認可
的金融機構作短期計息存款。


